和县财社〔2024〕6号
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自治区基本公共

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
和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：

为提高预算完整性，加快支出速度，根据地区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自治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和地财社〔2023〕74号），现提前下达2024年自治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（详见附件),用于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。待2024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拨付使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该项补助资金收入列《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“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”科目，支出列“2100408基本公共卫生服务”科目。

该项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，资金标识（01自治区直达资金）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自治区财政厅对直达资金实行动态监控。
为进一步加强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
请按规定专款专用，加强资金管理，加快执行进度，按照《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管理暂行办法》新财预〔2016〕113号规定，及时报送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反馈单。

附件：提前下达2024年自治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

        补助资金分配表
和田县财政局

 2024年1月1日

  抄送：和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  和田县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2024年1月1日印发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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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提前下达2024年自治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分配表

	
	
	
	
	
	
	单位：万元

	项目单位
	原基本公共卫生项目
	国家应急队伍补充建设和运营保障项目
	医养结合和老年健康服务
	健康素养                   行动
	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能力建设项目
	信息化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绩效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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